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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L2C][bookmark: SOA_Context]为帮助晋江籍（学籍、户籍）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培养他们爱祖国、爱社会、爱人民的高尚情怀，倡导艰苦奋斗、自强自立、积极向上、立志成才的意志品质，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成立“和敏助学计划”基金，并开展慈善爱心资助活动。 
一、基金宗旨 
以“和则事兴、敏则有功、襄助学子、以致其远”的宗旨，传递爱心，培育英才。
二、资助目标 
1.资助部分家庭经济困难、品学兼优的学生克服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，顺利完成学业，融入社会；
2.培养爱心、传递爱心，切实体现“和敏致远”的资助精神，让慈善精神发扬光大；
3.倡导并培养学生艰苦奋斗、自强自立、积极向上、立志成才的意志品质。
三、资助方式 
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与晋江市学生资助中心联合组建“和敏助学计划”资助小组；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“和敏助学计划”基金对符合资助条件的贫困学生，采取全学段的资助方式，每年资助每生8000元的资助金，直至完成学业。
四、资金安排 
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“和敏助学计划”基金每年提供约1000万元资金，根据每年申报资助的总人数，选定200-300名经济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。
五、资助期限 
本活动暂定为四年，从2022年至2025年。实行按年度按学段资助的方式，获得资助的学生周期为完整学段（四、五年），学生在校期间可以持续受助。
六、资助对象 
国家计划内招生的晋江籍（学籍、户籍）大学全日制本科，家庭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。
七、受助条件 
1.了解并愿意接受“和敏助学计划”资助的贫困大学生；
2.思想政治素质较好，能积极参加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、学风建设、大学生文明修身行动、校园文化活动；
3.学习态度端正、刻苦努力，学习成绩良好；
4.生活朴素，无奢侈浪费现象和不良嗜好；
5.家庭经济困难，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即可进行申请：
（1）持有当地民政部门出具的特困证、卡或低保证的困难家庭；
（2）学生本人残疾或父母一方残疾（持有有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），造成家庭经济困难；
（3）烈士子女、优抚家庭；
（4）父母一方已故、父母双亡，造成家庭经济困难；
（5）家庭主要成员（直系亲属三代以内）久病医治，造成家庭经济困难；
（6）其他原因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。
八、评定程序 
1.每年评选一次，凡符合条件者，本人向晋江市学生资助中心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供必要的佐证材料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学生本人填写《“和敏助学计划”基金申请表》（附表）一式两份，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，学校盖章后报晋江市学生资助中心；
3.晋江市学生资助中心审核受资助学生信息，汇总申请资助对象名单；
4.晋江市学生资助中心负责将资助对象汇总名单报送“和敏助学计划”基金执行委员会审核确定资助对象。
九、相关要求 
1.每年“和敏助学计划”基金执行委员会将通过教育部门协助函询资助生在校表现情况，作为下一年度持续资助的依据。受助学生在校表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将取消资助资格，并责令其退还已享受的资助经费：
（1）受学校纪律处分者； 
（2）学习目的不明，态度不端正，考试作弊者；
（3）对“慈善资助传递活动”不认真负责参与者；
（4）有吸烟、酗酒、泡网吧或不当使用资助款等不良表现者；
（5）弄虚作假取得资助资格者。 
2.资助金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“和敏助学计划”基金负责，发放到受助学生的银行账户；
3.资助金发放解释权归“和敏助学计划” 基金执行委员会。



附件：“和敏助学计划”基金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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